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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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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3號
聲  請  人  曾秀英    




相  對  人  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廢止）
第  三  人  劉邦繡律師
　　主　文
選派劉邦繡律師為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以：聲請人為相對人公司之債權人，相對人公司業經主管機關廢止登記多年，依法應進行清算程序，惟相對人公司並無在本院有呈報清算人、選派清算人或解任清算人等事件，可知相對人公司並未辦理清算事宜，又相對人公司
　　已無董事、監察人，無法召集股東會選任清算人，為此依公司法第322條第2項規定聲請本院選派相對人公司之清算人等語。
二、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公司法第24條定有明文。又，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公司法第24條規定，亦為公司法第26 條之1所明定。次按，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不能依前項之規定定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公司法第322條亦有明文。
三、查，上開聲請業據聲請人隨狀提出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聲請人主張其於101年1月19日、2月24日借貸於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欠款即債權額為新臺幣（下同）【982萬元及自110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債權證明文件及本院執行處通知書影本，並據本院依職權查悉第三人即聲請人配偶戴淇龍（已於107年3月19日死亡）曾為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但該該第三人自104年8月26日起屬於無行為能力人，而聲請人以第三人法定代理人即監護人之地位，主張該第三人自101年9月3日起至104年9月2日止，罹患失智及中風等病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業經本院家事法庭104年度監宣字第33號監護宣告等語，因而取得本院105年12月28日確定判決，確認該第三人與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兼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04年8月26日起不存在，此有本院105年度訴字第923號判決正本1件在卷可稽（附於本院卷第145～148頁），且據本院依職權查悉之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記載：「監察人曾秀英、新竹市○區○○里00鄰○○路0段000巷00弄00號、持有股份數703,248股」、「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確認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與戴淇龍間之董事兼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04年8月26日起不存在，於106年2月14日判決確定，並經本院106年3月16日經授中字第10633125580號廢止登記」、「110年2月18日經授字中字第11035002400號函。廢止登記『公司已廢止。董事會已不存在。公司負責人為清算人。依公司法第83條規定，清算人之就任、解散等均應向法院聲報；依民法第42條第1項規定，清算中之公司，係屬法院監督範疇。』」（見本院卷第120頁）、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01年9月3日101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紀錄記載：「101年9月3日下午3時於新竹縣○○市○○路00號地下一樓本公司會議室、主席戴淇龍、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任期自101年9月3日起至104年9月2日止，當選股東編號1董事戴淇龍、股東編號6董事宋茂炎、股東編號35董事徐道明、股東編號51董事羅人豪、股東編號（空白）董事莊裕芳、股東編號20監察人曾秀英」（見本院卷第133頁），足見聲請人係相對人公司之持有股份數703,248股之股東（併參聲請人補正之股東編號1～94名冊1件，附於本院卷第165～166頁），對於本件有利害關係，得聲請本院為相對人公司選派清算人，程序上要無不合，且依前述調查資料，可知依公司法第26條之1準用第24條之規定，相對人公司自應進行清算程序。
四、而相對人公司之章程對於清算人之選任並無特別規定，此有聲請人具狀查報之公司章程影本1份在卷可參（附於本院卷129～133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2年度司聲字第51、115號、328號新竹縣政府稅務局聲請查詢案件卷宗，迄無進行相關清算（見本院卷第61～65頁），據此，相對人公司確有不能召集股東會選任清算人情形，本院自得因利害關係之聲請為相對人公司選派清算人。爰參酌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114年5月1日（114）新律字第96號覆函（正本1件存於本院卷第219頁），暨經劉邦繡律師在庭及具狀表示之意願與查報之辦理公司法事件實務經驗（見本院卷第139頁筆錄、第167～213頁民事陳報狀），劉邦繡律師同意願擔任相對人公司清算人，且劉邦繡律師為登錄之律師，具有法律專業能力，復曾任職檢察官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又日後對於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8月8日107年度偵字第2264號不起訴處分書記載：「本案被害人為總督公司，有權提出告訴之人應為總督公司，告發人劉明璋僅為總督公司之股東，其所為申告行為自僅具有【告發】性質，而非告訴…」、「證人羅人豪於偵訊中證稱：是伊介紹香港籍的曹文濤，以人民幣2,200萬元將華督公司股份出售給曹文濤，伊覺得戴淇龍【有點失智】狀況，所以曾秀英就請伊幫忙，陪同到中國江蘇揚州中信銀行幫戴淇龍開戶，曹文濤就於101年6月前將人民幣1700萬元匯到戴淇龍帳戶，人民幣500萬元部分是因為當時華督公司欠銀行人民幣300萬元，200萬元怕交易中有困難，因此設立共管帳戶，交易沒問題200萬元就由戴淇龍領回，後來曾秀英又請伊幫忙到廣東省東莞市塘廈鎮的中信銀行支行，各開1個戴淇龍及曾秀英帳戶，曾秀英再將人民幣1700萬元轉到戴淇龍中信銀行塘廈支行的帳戶…」、「總督公司該時應尚積欠被告曾秀英982萬元，則此部分總督公司積欠被告曾秀英之借款【982萬元】加計上揭收受款項47,859,302元亦高於前揭所述應分配款項5442萬元，則被告曾秀英雖未能全然說明金額何以不符，且縱認被告曾秀英有以上揭股款【抵償對總督公司債權】之情，被告曾秀英主觀上亦無何不法所有之意圖，自難逕以刑法業務侵占或背信罪責相繩…」，以上有上揭108年8月8日107年度偵字第2264號不起訴處分書查詢及本院家事法庭104年8月10日104年度監宣字第33號民事裁定查詢各1件在卷可稽，則所謂「伊於100年擔任董事長代理人」（見上揭不起訴處分之尚存被告曾秀英辯解：自己代理乎？雙方代理乎？夫妻互為代理乎？意定代理乎？法定代理乎？）及所謂「收受款項47,859,302元亦高於前揭所述應分配款項5442萬元」（見上揭不起訴處分之檢察官論述），箇中究竟有無依法應提出【告訴】或進行相關民事求償或聲請人所稱其如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85號確定債權額982萬元本、息，究竟有無【抵償及其方式】…等等各節，亦得於詳閱相關相對人公司會計帳冊等資料後，加以究明，是本院選派劉邦繡律師為相對人公司之清算人，應屬妥適，併此敘明。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75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民事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3號

聲  請  人  曾秀英    





相  對  人  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廢止）

第  三  人  劉邦繡律師

　　主　文

選派劉邦繡律師為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以：聲請人為相對人公司之債權人，相對人公司業

    經主管機關廢止登記多年，依法應進行清算程序，惟相對人

    公司並無在本院有呈報清算人、選派清算人或解任清算人等

    事件，可知相對人公司並未辦理清算事宜，又相對人公司

　　已無董事、監察人，無法召集股東會選任清算人，為此依公

    司法第322條第2項規定聲請本院選派相對人公司之清算人等

    語。

二、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公司法第24條定有明文。又，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

    廢止登記者，準用公司法第24條規定，亦為公司法第26 條

    之1所明定。次按，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

    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不能依

    前項之規定定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

    清算人，公司法第322條亦有明文。

三、查，上開聲請業據聲請人隨狀提出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聲請人主張其於101年1月19日、2月24日借貸於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欠款即債權額為新臺幣（下同）【982萬元及自110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債權證明文件及本院執行處通知書影本，並據本院依職權查悉第三人即聲請人配偶戴淇龍（已於107年3月19日死亡）曾為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但該該第三人自104年8月26日起屬於無行為能力人，而聲請人以第三人法定代理人即監護人之地位，主張該第三人自101年9月3日起至104年9月2日止，罹患失智及中風等病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業經本院家事法庭104年度監宣字第33號監護宣告等語，因而取得本院105年12月28日確定判決，確認該第三人與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兼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04年8月26日起不存在，此有本院105年度訴字第923號判決正本1件在卷可稽（附於本院卷第145～148頁），且據本院依職權查悉之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記載：「監察人曾秀英、新竹市○區○○里00鄰○○路0段000巷00弄00號、持有股份數703,248股」、「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確認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與戴淇龍間之董事兼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04年8月26日起不存在，於106年2月14日判決確定，並經本院106年3月16日經授中字第10633125580號廢止登記」、「110年2月18日經授字中字第11035002400號函。廢止登記『公司已廢止。董事會已不存在。公司負責人為清算人。依公司法第83條規定，清算人之就任、解散等均應向法院聲報；依民法第42條第1項規定，清算中之公司，係屬法院監督範疇。』」（見本院卷第120頁）、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01年9月3日101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紀錄記載：「101年9月3日下午3時於新竹縣○○市○○路00號地下一樓本公司會議室、主席戴淇龍、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任期自101年9月3日起至104年9月2日止，當選股東編號1董事戴淇龍、股東編號6董事宋茂炎、股東編號35董事徐道明、股東編號51董事羅人豪、股東編號（空白）董事莊裕芳、股東編號20監察人曾秀英」（見本院卷第133頁），足見聲請人係相對人公司之持有股份數703,248股之股東（併參聲請人補正之股東編號1～94名冊1件，附於本院卷第165～166頁），對於本件有利害關係，得聲請本院為相對人公司選派清算人，程序上要無不合，且依前述調查資料，可知依公司法第26條之1準用第24條之規定，相對人公司自應進行清算程序。

四、而相對人公司之章程對於清算人之選任並無特別規定，此有

    聲請人具狀查報之公司章程影本1份在卷可參（附於本院卷1

    29～133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2年度司聲字第51

    、115號、328號新竹縣政府稅務局聲請查詢案件卷宗，迄無

    進行相關清算（見本院卷第61～65頁），據此，相對人公司

    確有不能召集股東會選任清算人情形，本院自得因利害關係

    之聲請為相對人公司選派清算人。爰參酌社團法人新竹律師

    公會114年5月1日（114）新律字第96號覆函（正本1件存於

    本院卷第219頁），暨經劉邦繡律師在庭及具狀表示之意願

    與查報之辦理公司法事件實務經驗（見本院卷第139頁筆錄

    、第167～213頁民事陳報狀），劉邦繡律師同意願擔任相對

    人公司清算人，且劉邦繡律師為登錄之律師，具有法律專業

    能力，復曾任職檢察官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又日後對於臺

    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8月8日107年度偵字第2264號

    不起訴處分書記載：「本案被害人為總督公司，有權提出告

    訴之人應為總督公司，告發人劉明璋僅為總督公司之股東，

    其所為申告行為自僅具有【告發】性質，而非告訴…」、「

    證人羅人豪於偵訊中證稱：是伊介紹香港籍的曹文濤，以人

    民幣2,200萬元將華督公司股份出售給曹文濤，伊覺得戴淇

    龍【有點失智】狀況，所以曾秀英就請伊幫忙，陪同到中國

    江蘇揚州中信銀行幫戴淇龍開戶，曹文濤就於101年6月前將

    人民幣1700萬元匯到戴淇龍帳戶，人民幣500萬元部分是因

    為當時華督公司欠銀行人民幣300萬元，200萬元怕交易中有

    困難，因此設立共管帳戶，交易沒問題200萬元就由戴淇龍

    領回，後來曾秀英又請伊幫忙到廣東省東莞市塘廈鎮的中信

    銀行支行，各開1個戴淇龍及曾秀英帳戶，曾秀英再將人民

    幣1700萬元轉到戴淇龍中信銀行塘廈支行的帳戶…」、「總

    督公司該時應尚積欠被告曾秀英982萬元，則此部分總督公

    司積欠被告曾秀英之借款【982萬元】加計上揭收受款項47,

    859,302元亦高於前揭所述應分配款項5442萬元，則被告曾

    秀英雖未能全然說明金額何以不符，且縱認被告曾秀英有以

    上揭股款【抵償對總督公司債權】之情，被告曾秀英主觀上

    亦無何不法所有之意圖，自難逕以刑法業務侵占或背信罪責

    相繩…」，以上有上揭108年8月8日107年度偵字第2264號不

    起訴處分書查詢及本院家事法庭104年8月10日104年度監宣

    字第33號民事裁定查詢各1件在卷可稽，則所謂「伊於100年

    擔任董事長代理人」（見上揭不起訴處分之尚存被告曾秀英

    辯解：自己代理乎？雙方代理乎？夫妻互為代理乎？意定代

    理乎？法定代理乎？）及所謂「收受款項47,859,302元亦高

    於前揭所述應分配款項5442萬元」（見上揭不起訴處分之檢

    察官論述），箇中究竟有無依法應提出【告訴】或進行相關

    民事求償或聲請人所稱其如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85號確定

    債權額982萬元本、息，究竟有無【抵償及其方式】…等等各

    節，亦得於詳閱相關相對人公司會計帳冊等資料後，加以究

    明，是本院選派劉邦繡律師為相對人公司之清算人，應屬妥

    適，併此敘明。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75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民事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3號

聲  請  人  曾秀英    





相  對  人  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已廢止）

第  三  人  劉邦繡律師

　　主　文

選派劉邦繡律師為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以：聲請人為相對人公司之債權人，相對人公司業經主管機關廢止登記多年，依法應進行清算程序，惟相對人公司並無在本院有呈報清算人、選派清算人或解任清算人等事件，可知相對人公司並未辦理清算事宜，又相對人公司

　　已無董事、監察人，無法召集股東會選任清算人，為此依公司法第322條第2項規定聲請本院選派相對人公司之清算人等語。

二、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公司法第24條定有明文。又，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公司法第24條規定，亦為公司法第26 條之1所明定。次按，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不能依前項之規定定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公司法第322條亦有明文。

三、查，上開聲請業據聲請人隨狀提出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聲請人主張其於101年1月19日、2月24日借貸於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欠款即債權額為新臺幣（下同）【982萬元及自110年5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債權證明文件及本院執行處通知書影本，並據本院依職權查悉第三人即聲請人配偶戴淇龍（已於107年3月19日死亡）曾為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人，但該該第三人自104年8月26日起屬於無行為能力人，而聲請人以第三人法定代理人即監護人之地位，主張該第三人自101年9月3日起至104年9月2日止，罹患失智及中風等病症，致不能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業經本院家事法庭104年度監宣字第33號監護宣告等語，因而取得本院105年12月28日確定判決，確認該第三人與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兼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04年8月26日起不存在，此有本院105年度訴字第923號判決正本1件在卷可稽（附於本院卷第145～148頁），且據本院依職權查悉之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記載：「監察人曾秀英、新竹市○區○○里00鄰○○路0段000巷00弄00號、持有股份數703,248股」、「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確認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與戴淇龍間之董事兼董事長委任關係自104年8月26日起不存在，於106年2月14日判決確定，並經本院106年3月16日經授中字第10633125580號廢止登記」、「110年2月18日經授字中字第11035002400號函。廢止登記『公司已廢止。董事會已不存在。公司負責人為清算人。依公司法第83條規定，清算人之就任、解散等均應向法院聲報；依民法第42條第1項規定，清算中之公司，係屬法院監督範疇。』」（見本院卷第120頁）、總督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01年9月3日101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紀錄記載：「101年9月3日下午3時於新竹縣○○市○○路00號地下一樓本公司會議室、主席戴淇龍、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任期自101年9月3日起至104年9月2日止，當選股東編號1董事戴淇龍、股東編號6董事宋茂炎、股東編號35董事徐道明、股東編號51董事羅人豪、股東編號（空白）董事莊裕芳、股東編號20監察人曾秀英」（見本院卷第133頁），足見聲請人係相對人公司之持有股份數703,248股之股東（併參聲請人補正之股東編號1～94名冊1件，附於本院卷第165～166頁），對於本件有利害關係，得聲請本院為相對人公司選派清算人，程序上要無不合，且依前述調查資料，可知依公司法第26條之1準用第24條之規定，相對人公司自應進行清算程序。

四、而相對人公司之章程對於清算人之選任並無特別規定，此有聲請人具狀查報之公司章程影本1份在卷可參（附於本院卷129～133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2年度司聲字第51、115號、328號新竹縣政府稅務局聲請查詢案件卷宗，迄無進行相關清算（見本院卷第61～65頁），據此，相對人公司確有不能召集股東會選任清算人情形，本院自得因利害關係之聲請為相對人公司選派清算人。爰參酌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114年5月1日（114）新律字第96號覆函（正本1件存於本院卷第219頁），暨經劉邦繡律師在庭及具狀表示之意願與查報之辦理公司法事件實務經驗（見本院卷第139頁筆錄、第167～213頁民事陳報狀），劉邦繡律師同意願擔任相對人公司清算人，且劉邦繡律師為登錄之律師，具有法律專業能力，復曾任職檢察官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又日後對於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8月8日107年度偵字第2264號不起訴處分書記載：「本案被害人為總督公司，有權提出告訴之人應為總督公司，告發人劉明璋僅為總督公司之股東，其所為申告行為自僅具有【告發】性質，而非告訴…」、「證人羅人豪於偵訊中證稱：是伊介紹香港籍的曹文濤，以人民幣2,200萬元將華督公司股份出售給曹文濤，伊覺得戴淇龍【有點失智】狀況，所以曾秀英就請伊幫忙，陪同到中國江蘇揚州中信銀行幫戴淇龍開戶，曹文濤就於101年6月前將人民幣1700萬元匯到戴淇龍帳戶，人民幣500萬元部分是因為當時華督公司欠銀行人民幣300萬元，200萬元怕交易中有困難，因此設立共管帳戶，交易沒問題200萬元就由戴淇龍領回，後來曾秀英又請伊幫忙到廣東省東莞市塘廈鎮的中信銀行支行，各開1個戴淇龍及曾秀英帳戶，曾秀英再將人民幣1700萬元轉到戴淇龍中信銀行塘廈支行的帳戶…」、「總督公司該時應尚積欠被告曾秀英982萬元，則此部分總督公司積欠被告曾秀英之借款【982萬元】加計上揭收受款項47,859,302元亦高於前揭所述應分配款項5442萬元，則被告曾秀英雖未能全然說明金額何以不符，且縱認被告曾秀英有以上揭股款【抵償對總督公司債權】之情，被告曾秀英主觀上亦無何不法所有之意圖，自難逕以刑法業務侵占或背信罪責相繩…」，以上有上揭108年8月8日107年度偵字第2264號不起訴處分書查詢及本院家事法庭104年8月10日104年度監宣字第33號民事裁定查詢各1件在卷可稽，則所謂「伊於100年擔任董事長代理人」（見上揭不起訴處分之尚存被告曾秀英辯解：自己代理乎？雙方代理乎？夫妻互為代理乎？意定代理乎？法定代理乎？）及所謂「收受款項47,859,302元亦高於前揭所述應分配款項5442萬元」（見上揭不起訴處分之檢察官論述），箇中究竟有無依法應提出【告訴】或進行相關民事求償或聲請人所稱其如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85號確定債權額982萬元本、息，究竟有無【抵償及其方式】…等等各節，亦得於詳閱相關相對人公司會計帳冊等資料後，加以究明，是本院選派劉邦繡律師為相對人公司之清算人，應屬妥適，併此敘明。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24條、第175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民事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